  高雄市立中芸國民中學114學年度(第4號)代理教師甄選報名表  甄選證號碼：
	姓    名
	
	性別
	
	應試科別
	 
	服役情形
	□役畢   □未役

	出    生
	   年  月  日
	身分證字號
	
	
	
	
	
	
	
	
	
	
	特殊身分
	□持有身障手冊

	Ｅ－mail
	
	手機
	粘貼
最近3個月內

2吋正面脫帽
半身相片

	通訊地址
	
	聯絡電話
	(公)

(宅)
	

	教師登記
	登記科別
	登記年月
	合格證字號
	

	
	
	     年    月
	
	

	
	
	     年    月
	
	

	學    歷
	大  學
	
	         系

         (科) 
	日間部
	
	畢業
	

	
	
	
	
	夜間部
	
	畢業
	

	
	研究所

(碩、博士班)
	
	博士班
	
	畢業
	

	
	
	
	碩士班
	
	畢業
	

	
	
	
	四十學

分班
	
	結業
	

	
	
	
	
	
	肄業
	

	經    歷
	序  次
	服務單位名稱 (最近列於第1)
	擔任職務
	 起訖時間 (例102.8-113.7)

	
	１
	
	
	

	
	２
	
	
	

	
	３
	
	
	

	
	４
	
	
	

	特教學分
	□ 已修畢特殊教育三學分以上       □ 已參加特殊教育知能研習54小時以上(證明文件)

	重要教學
經歷事蹟
得獎紀錄
	※請詳細核實列舉(條列式)。


	研究發展

或著作
	研 究 發 展 項 目 或 著 作 作 品 (書名)
	 出 版 社 或 刊 物 名 稱

	
	
	

	
	
	

	
	
	

	繳交證件
	□身分證   □合格教師證書   □學經歷證件      □特教學分或研習證明
□退伍令或無兵役義務證明    □刑事紀錄證明

	報考人
簽名切結
	1.本人未具雙重國籍。
2.本人未有教師法第14條第1項各款及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條、第33條規定情事。
3.本人繳驗之各項證明文件，均屬實無偽造變造情事。（簽章）：

	審查者
	初審

	□准予報考
□不合報考資格簽章
	複審

	簽章
	發  給

甄選證
	簽章

	甄選證號碼
	 


	高雄市立中芸國民中學

114學年度(第4號)代理教師甄選證


 應考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
 應試類科： 專任輔導教師                   

 甄選證編號：               

教師甄試注意事項

一、甄試時間：應試人員於114年10月29日(星期三)下午2時整前至教務處完成報到。

二、甄試地點：高雄市立中芸國中 (高雄市林園區中芸路3-100號  6425223*20 )。

三、應試人員應請出示甄選證及身分證，以便核對。

四、應試人員應準時到達指定場所，等候工作人員通知應試。

五、應試人員應嚴守試場秩序，違者監試人員得令其離開試場。




報名委託書
立委託書人　　　　因故確實無法親自報名高雄市立中芸國民中學114學年度(第4號)代理代課教師甄選，特委託　　 　 代為辦理報名手續，如無法完成報名手續，悉由本人自行負責。
此致
高雄市立中芸國民中學
　　　　　　　委託人(應甄者) ：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住　　　　　址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電　　　　　話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身 分 證 字 號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受　委　託　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
　　　　　　　住　　　　　址：

　　　　　　　電　　　　　話：

　　　　　　  身 分 證 字 號：

中華民國　114年   　月　　　日

高雄市立中芸國民中學

114學年度(第4號)代理代課教師甄選報名證件影本裝訂清冊

    應甄科目：　專任輔導教師  　應甄者：               （請簽名）

	順序
	證　　　件
	份數
	備註

	1
	裝訂清冊(證件影本) 
	
	依順序裝訂成冊
（靠左對齊）。

	2
	委託書     (A4)
	
	本人報名者免附

	3
	身分證正、反面影本 (A4)
	
	正反面印在同一面

	4
	教師證書影本(A4)
	
	

	5
	大學(含)以上學歷證書影本 (A4)
	
	

	6
	修畢教育學程證明書影本 (A4)
	
	

	7
	經歷證明書影本           (A4)
	
	無者免附

	8
	特教3學分或54小時研習時數證明 (A4)
	
	無者免附

	9
	刑事紀錄證明
	
	


· 本清冊裝訂「影本」證件。 （請另備「正本」，現場驗畢後即發還）。

· 「報名表」、「甄選證」，請勿裝訂入本清冊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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